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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教化（instruction of sexuality） 

    性教化专指中国古代由“知书达理”的中上层人士对平民百姓所进行的性道德教育和训练。 

   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，性教化主要是由那些信奉儒家学说的中上层人士进行的。 

但是宋朝以后，佛教和道教的性哲学和性道德也日益渗入性教化之中，形成“三教 

合一”的基本格局。 

    仅就儒家的性哲学和性道德观念来说，性教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： 

第一，儒家的基本性道德观念认为，人的性活动是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。也就是说，儒家并不否认人的性活
动是必然要发生的，并不主张完全的肉体禁欲主义；只是要求人的一切性活动都必须存在于“礼”这个“方圆”
之内。“礼”的具体内容则是由当时社会里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规定和阐述的。因此儒家主张，性方面的社会规
定，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性质的“礼”，而不是政府所制订的“法”。当然，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强化，到了明
清两代，性方面的社会规定已经演化成“礼法规范”了。 

第二，儒家还认为，个人遵守性道德的最主要行动和表现就是“克已复札”，就是首先强调每个人自己的自
我道德陶冶和修身养性。儒家认为，这才是维持整个社会的性道德的最根本工作。因此儒家并不鼓吹建立“风化
警察”等社会强制控制制度。儒家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主要靠思想控制，靠个人自觉修炼的对于性活动的社会管
理方法。后来，佛教里“因果报应”的思想日益渗入，性教化也就日益具有精神惩罚的意味。 

    第三，在性教化方面，儒家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就是并不因为某些人违反社会的性道德就只惩罚而不教育。
儒家认为，人是可以改造的，而且应该把改造个人的任务放在镇压不道德者之前。 

    第四，儒家主张“防患于未然”。他们认为，事后的惩罚并不能真正地和彻底地解决性道德方面的问题。只
有事先进行性教化，才能防止不道德现象的发生，才能使不得已的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。 

    第五，由于儒家信奉上述性哲学和性道德观念，因此他们在执行性道德准则时， 

在对整个社会的性道德进行控制时，主张“民不举，官不究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儒家并不主张由政
府去直接纠察人们的性关系和性行为，而是主要由民间的性方面的卫道士去教化平民百姓。只有当某些破坏性道
德的现象十分严重，民间卫道士已经无法进行教化时，才控告到官府，由官府进行制裁。这里，“民”既指当事
人或者受害人，也指民间的卫道士。这是因为，卫道士往往会以“为民请命”为己任，会在性道德遭到严重破坏
时，主动地以“民意代表”的身份，要求政府的干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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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古代，性教化是当时社会对性道德进行管理的最主要手段。（潘绥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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